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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

发布日期：2016-05-17 字号：[ 大 中 小 ] 保护视力色：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令

(第 8 号）

《关于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经2016年4月26日局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局长： 蔡赴朝

                               2016年5月4日

关于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 

按照国务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要求，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对涉及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进行

了清理。根据《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的相关规定，决定修改以下5个规章。

1．《中外合作摄制电影片管理规定》（广电总局令第31号）

删去第九条第五项中的“底样片冲洗及后期制作地点”。

删去第十八条，相应调整之后各条序号。

将第四条中的“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以下简称广电总局）”以及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十五条、第

十六条、第十七条、原第十九条中的“广电总局”，修改为“国务院广播影视行政部门”。

2．《广播影视节（展）及节目交流活动管理规定》（广电总局令第38号）

将第五条修改为：“国家鼓励各相关单位依法与境外国家（地区）开展对等交流互办电影展映等活动。

在京的中央单位及其直属机构在境内举办上述活动须报国务院广播影视行政部门批准。其他单位在境内举办上述

活动，如涉及多个国家（地区），该活动须报国务院广播影视行政部门批准；如只涉及单一国家（地区），须报省级

广播影视行政部门批准，其拟展映的境外影片须经省级广播影视行政部门审查，批准时应同时抄报国务院广播影视行

政部门。”

第七条修改为：“在综合性文化活动中举办涉外电影展映活动的，举办单位须持文化行政部门对该综合性文化活

动的批准文件，按照本规定的有关规定，报国务院广播影视行政部门或者相关省级广播影视行政部门审查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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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第二款修改为：“获准在境内参赛、参展的境外影片入出境，由节（展）等有关活动的举办单位持国务

院广播影视行政部门或者相关省级广播影视行政部门批准文件到海关办理拷贝临时入出境手续；赴境外参加电影节

（展）并已备案的影片出入境，由参展单位持国务院广播影视行政部门相关文件到海关办理拷贝临时出入境手续。”

第二条中的“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以下简称广电总局）”以及第四条、第六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

第十二条、第十四条、第十七条中的“广电总局”，修改为“国务院广播影视行政部门”。

3．《广播电影电视行业统计管理办法》（广电总局令第47号）

将第二十二条修改为：“广播影视行政部门应当对广播影视行业统计工作情况实施监督检查，定期进行考核评

定，并根据考核评定结果进行表扬或者惩戒。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广播影视行政部门可以依据有关规定，对有关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给予表彰、奖励。

广播影视行业各单位应当依据本规定，建立统计工作奖惩制度。”

第三条、第四条、第九条第二项、第十八条、第二十三条中的“广播影视行政管理部门”，修改为“广播影视行

政部门”；第八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八条中的“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修改为“国务院广播影视行政

部门”；第九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中的“地方广播影视行政管理部门”，修改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广播影

视行政部门”；第十三条、第十四条中的“上一级广播影视行政管理部门”，修改为“上一级广播影视行政部门”。

4．《广播电视安全播出管理规定》（广电总局令第62号）

将第八条修改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广播影视行政部门可以依据有关规定，对在广播电视安全播出工作中

做出显著成绩的组织、个人给予表彰、奖励。

安全播出责任单位应当依据本规定，建立安全播出工作奖惩制度。”

第三十五条第六项修改为：“组织安全播出考核，并根据考核结果进行表扬或者惩戒。”

5．《电视剧内容管理规定》（广电总局令第63号）

删去第十九条第二项，相应调整之后各项序号。

将第二十一条第一项修改为：“审查本行政区域内制作机构制作的国产剧。”

删去第二十一条第二项，相应调整之后各项序号。

此前发布的相关规范性文件，与国务院关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有关文件以及此次涉及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规章

清理结果不一致的内容，一律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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